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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时习之   

———法学教育中的模拟法庭训练   

王晨光  

    

     说到教育，不能不谈孔老夫子。老先生不愧是"至圣先师"，在《论

语》开篇开章首句就点出研学之道的精髓，即"学而时习之"，抓住学与

行的关系，首创教育学的知行论。孔老夫子所谓之"习"，今人多解为"复

习"或"温故"之习。然而据学者考证，其时的学问乃礼、乐、射、御、

书、数之六艺，其中绝大多数是需要通过操作演习之技艺。因此除了复

习温故之习，还有"练习"、"实习"和"实践"之习。对于我国当前教育状

况而言，先师的教诲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尤其就法学教育而言，她不仅

是单纯传授知识和培养学术素养的通识教育，而且是一种培养国家急需

的高素质法律人才的职业教育，因此先师指出的学与习之关系对于法学

教育就具有更为强烈的现实意义。可以说，模拟法庭是供法律院系学生

学而习之的一个重要场所。 

     我国的法学教育自上世纪70年代末重新恢复以来功绩卓著，不可否

认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法学教育长期片面强调了知识的传授和学术素

养的培育，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职业技能、道德、能力和思维的培养；

过于强调学，而或多或少地忽视了行。 

     如何才能改变这种重理论、轻实践的经院教育模式？如何才能弥补

我国法学教育中综合能力和素质训练和培养的不足呢？我国法学教育在

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的同时，也大量借鉴了国外法学教育的有益经验。

越来越多的法律院系不仅在传统的课程中大量地采用了案例教学法，而

且还专门开设了诸如"法律诊所式课程"、"模拟法庭"、"律师实务"、"案

例分析课"等以能力训练为目的的实践性课程。借用美国法学院的一句格

言，这些课程的宗旨是："训练学生像律师那样思考"。换言之，学生应

当学会如何像律师那样取证、分析、思考、写作、陈述和行为。听、

查、思、写、辩，举手投足都应当表现出法律职业者应有的素质、能力



和才智。这些能力和素质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又恰恰是传统的课

程设置和教学法所无涵盖的重要方面。 

     在培养上述综合素质的过程中，模拟法庭训练应当起到重要的作

用。清华大学法学院针对现行法学教育中的缺陷和模拟法庭训练中的误

区进行过一些改革和创新的尝试，参加和举办了一些模拟法庭的比赛，

力图纠正现行模拟法庭训练中的偏差，弥补法学教育中的不足，推广模

拟法庭这种教育模式；力图以模拟法庭比赛的形式把学生推到前台，使

他们经受一次近似实战的训练；力图在较大的范围内推动法律院系之间

的交流和相互促进。实践表明，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上述目的。它

不仅是决出了名次，更重要的是为学生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使他们

得到了训练，使模拟法庭这种教育形式得到认可和较大范围的普及。 

     模拟法庭作为一种知与行紧密结合的教学形式应当成为法学教育中

经常采用的形式，并成为我国法学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其他传统的

教育模式相比较，它至少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它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在模拟法庭的训练过程中，学生必须

像律师那样全面接手模拟案件。他们作为当事人的律师、检察官或法

官，成为案件的当事人或参与人，因而必须考虑所处角色的利益、设身

处地地分析案件，全力以赴地争取最佳结果。他们的角色已经不是学

生，而是律师或其他法律工作者，因此也就必须像律师那样工作。这不

仅仅是一个角色的转换问题，而且是学生的地位和视角的转换。它对学

生产生的潜在而深远的影响远远超出传统经院式法学教育模式的作用。 

     2.学生不仅要处理法律问题，而且必须处理事实问题。这正是任何

一个实际案件都遇到的情况。为达到使学生学会在具体案件中分析事

实、灵活运用证据法和程序法的目的，模拟法庭采用的案件不应该是从

现行法院判决书中摘录的即定事实。因为法院判决书对于事实的陈述一

般都很简单明了，鲜有什么可供进一步争辩的余地。在司法实践中，不

同的当事人往往提供相互矛盾的事实材料；即使是同一件事实材料，从

不同的当事人和证人的角度，也都会有不同的解释。因此，事实材料应

当以当事人为律师提供的素材和诉讼请求为主要形式，即当事人提出的

各种诉讼文书和证据材料。当学生接触案件时，他们需要首先像律师那

样对这些事实材料进行分析、归纳、筛选和建构，从而形成要向法庭陈

述的事实，并在这一事实的基础上形成己方的法律意见。 

     3.学生要学会如何在庭前形成法律意见和开庭时进行法庭陈述和辩

论。这种能力不仅依赖于对相关法律知识的了解，而且依赖于对于各种

相关学科和知识的了解和应用，比如对于当事人、诉讼参与人、以及法

官的心理分析，法庭陈述和辩论的技巧，对于逻辑学熟练运用，对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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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了解，等等。在比赛时，评委或

模拟法庭的法官也会随机提出一些相关的问题，以考察学生的反应和分

析能力，考察其对知识的掌握和灵活运用。因此，模拟法庭的训练能够

为参与者提供一种综合的素质训练。其作用远非其他传统的课程所能达

到。 

     4.模拟法庭的训练不仅仅局限在法庭上的辩论，而是一种系统的、

全过程的训练。如果运用一个案例来说明一个法律规范的运用，学生学

到的只是有关诉讼中一个环节甚至是一个点上的知识和分析能力。而模

拟法庭训练一般持续一段时间，学生必须从提供的零散案件材料入手，

经历分析实事情况、找出有关的法律要点、寻找适用的法律规范、形成

自己的辩护或代理意见、书写有关的法律文书、出庭辩护等全部环节。

因此学生能够了解案件进展的全过程，并通过亲身参与，在一定程度上

把握案件的进程和结局。它打破了传统法学课程设置按部门法为标准所

划分的人为藩篱，要求学生同时对实体法和程序法进行综合的考虑，对

于整个案件的进程进行全面的筹划和安排。 

     正是由于模拟法庭提供的训练更真实、更贴近实践、更系统和全

面，能够把经院式无生气的法学教育变成了能动式生动活泼的形式，许

多国家的法学院都定期在法学院内部举行模拟法庭比赛或开设模拟法庭

训练课程，以弥补传统法学教育中的不足。虽然清华进行了一些尝试和

创新，但与国外一些法学院相比较，我们的模拟法庭还有许多要改进的

地方。模拟法庭训练不过是整个法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还需要恰

如其分地认识其重要作用，使其与其它法学教育模式和方法相互衔接。

因此，在我国法学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进程中，我们既要锐意改革，大胆

创新，又要精心组织，扎实工作，解决好学与习、知与行的关系，从更

高和更新的角度认识并积极开展模拟法庭教学以及其他形式的实践性法

学教育模式，培养更多国家和社会需要的高素质法律人才。 

    

    来源：法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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